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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情况的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4]768

号

)

核准

,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158,263,300.00

股

,

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14.28

元

,

募集资金总额

225,999.99

万元

,

扣

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220,801.99

万元。资金到位情况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验

,

并出具了中兴华验字

(2014)

第

JS-040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分布式光伏发电示范区

150MWp

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

(

以下简称“

150MWp

屋顶太阳能光

伏发电项目”或“项目”

)

是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

之一

,

拟在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各

相关企业厂房及公共建筑物屋顶安装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

总装机容量为

150MWp,

总投资额为

135,000

万元

,

项目实施主体为

中天光伏技术有限公司。

为丰富项目建设资源

,

经

2014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和

2014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将

150MWp

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实施地点从南通经

济技术开发区扩大至南通地区。

为稳步有力推进电站建设

,

提高电站后续管理和运维质量

,

南通地区部分地方政府要求公司在当地设立子公司作为光伏

电站的建设和运营主体。因此

,

根据公司光伏电站建设规划

,

现公司计划将

150MWp

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实施主体由中

天光伏技术有限公司变更为中天光伏技术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

实施地点仍为南通地区

,

项目总装机容量、总投资、建设期等

均不发生变化。

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具体原因

(

一

)

变更的原因、可行性分析

根据项目实施主体管理层的意见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将

150MWp

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实施主体由中天光伏技术有限

公司变更为中天光伏技术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

有利于提高项目建设效率

,

便于电站后续经营管理和运营维护

,

也符合南通地

区项目所在地方政府的政策要求。具体而言

,

本次变更主要考虑的因素和可行性分析如下

:

1

、项目所在地方政府的政策要求

为快速推进电站建设

,

提高电站后续管理和运维质量

,

南通地区部分地方政府要求须在当地设立子公司作为光伏电站的

建设和运营主体。根据这一政策要求

,

光伏电站公司必须成立子公司作为其在南通地区每一有政策要求地方电站项目的专门

建设运营主体。

因此

,

本次变更项目实施主体一方面是出于南通地区地方政府的政策要求

,

另一方面是为了将项目建设地域进一步扩展

,

以获取更多的项目建设资源。

2

、有利于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

便于经营管理

成立子公司作为每一地方电站项目的建设运营主体

,

有利于公司内部的专业分工

,

整合优势资源

,

提高建设效率和项目质

量。借鉴行业内其他光伏电站公司的成熟做法

,

通过在每一地方设立子公司作为地方光伏项目公司

,

在建设和经营管理上都极

为便利

,

因地制宜

,

优势互补

,

有效提高建设效率

,

后续的运营维护也有保障。

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和战略定位

,

光伏电站将成为公司未来主要业务之一

,

此次变更有利于公司光伏电站业务的合理布

局和持续滚动发展

,

有利于规模经营和进一步做大做强公司光伏业务。

(

二

)

风险提示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次变更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

,

不会对项目的实施造成影响

,

本项目所面临的市场、管理、产能

扩张等风险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提示的风险仍然相同。公司将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及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

科学、合理决策

,

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与

外部监督

,

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

,

实现公司与全体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

针对本次变更的风险具体提示如下

:

1

、公司须尽快获得相关部门的同意并完成法定程序。此次变更涉及的募投项目是国家级分布式光伏发电示范区项目

,

项

目的实施主体已经备案。因此此次变更尚需完成变更审批或备案手续。

2

、公司须加强管理

,

保证每个项目公司的经营质量。在规模经营、专业分工的同时

,

容易因为过度扩张造成力量分散

,

反而

有损项目效率和质量。公司需加强调研

,

谨慎决策

,

在保证每一项目质量的前提下

,

扩大经营规模。

3

、公司须规范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

保证资金使用效率。针对设立子公司的实际情况

,

需要分别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

并

加强三方监管

,

保证募集资金运用的合法和资金使用效率。

三、相关审议程序

(

一

)

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

董事会认为

:

变更

150MWp

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实施主体

,

有利于增强项目实施力度

,

提高项目建设效率和项目质量

,

便于后续经营管理和

运营维护

,

也符合南通地区项目所在地方政府的政策要求。本次变更并未实质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二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变更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

同意公司将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分布式光伏发电示范区

150MWp

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实施主体由中天光伏技术有限公司变更为中天光伏技术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

实施地点仍为南

通地区

,

项目总装机容量、总投资、建设期等均不发生变化。根据募投项目实施需要

,

董事会决议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主体

,

是从公司发展角度做出的决定

,

有助于稳步有力推进电站建设

,

提高电站后续管理和运维质量

,

更好的完成项目计划

,

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

三

)

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

从项目建设实际需要出发

,

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进行调整

,

符合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的规律和相关政策要求

,

有

助于稳步有力推进电站建设

,

提高电站后续管理和运维质量

,

更好的完成项目计划。本次变更未实质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变更事项在程序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此次变更事项。

(

四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

,

高盛高华认为

:

中天科技本次变更

150MWp

分布式光伏电站示范区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

,

经过董事会、监事会审议

,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

相关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和制度的规定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根据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

(2013

修订

)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

,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变更

事项将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

2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

3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独立意见》

;

4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600522� � � �股票简称:中天科技 编号:临2015-014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度预计发生日常经营性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预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关联交易为开展业务正常需要

,

定价遵循相关规则及原则

,

不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

本次关联交易表决情况

:

关联董事薛济萍先生、薛驰先生回避表决

,

其他董事一致通过

,

三名独立董事就关联交易事项发

表了独立意见。

一、公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一

)2015

年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公司关联交易均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

,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履行了相应批程序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独立董事进行事前确认并发表意见

,

保证交易的公正、公允

,

维护公司和广大股东利益。

1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0

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

应参会董事

9

名

,

实际参会董事

9

名

,

在关联交易事项审议中

,

关

联董事薛济萍先生、薛驰先生回避表决

,

其他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15

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度的议

案》。董事会认为

: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是出于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

,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

,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

,

交易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

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2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预计发生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

,

并发表如下意见

:

同意

2015

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发生

额度。公司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

,

日常经营性采购与销售均与市场相同产品比较定价

,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

2015

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符合公

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

,

预计额度以

2014

年实际发生关联交易的数据为基础

,

比较科学、合理

,

并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

关联

人在关联事项表决中都进行了回避

,

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3

、 本次预计

2015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

决。

(

二

)2014

年关联交易预计及执行情况

单位

:

万元

序号 关联方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接受劳务

２０１４

年预计金额 交易金额

２０１４

年预计金额 交易金额

１

南通江东物流有限公司

２０ １２．４３ １１０００ ９５１４．０３

２

南通昱品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０ １０２．０６ ５０００ ４９２７．９４

３

江东金具设备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１２３０．３８ １５０００ １３０７７．４３

４

江苏中天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１５０ １０２．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５７７．１７

５

四川中天丹琪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５００ １０２９６．４８ ３４７００ ２９７７７．８７

６

中天宽带技术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５４８５．４９ ２５５００ ２５０２７．９５

７

上海昱品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１８０ ６６．１９ １００００ ５６８４．７３

８

中天科技集团上海亚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 ２．７９ ４１００ ８０３．７７

９

中天合金技术有限公司

１１０００ ２２８６．４３ ５８０００ ４５６６５．０６

１０

如东中天黄海大酒店有限公司

－ － ６００ ５４６．４４

１１

中天新能住宅技术有限公司

１５０ ５３．８４ ５０ ３４．８６

１２

江苏中天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２０．３２ １０００ ５６．４４

总计

２９７００ １９６５８．４１ １６７９５０ １３７６９３．６９

(

三

)2015

年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

对

2015

年度预计发生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内容列示如下

:

单位

:

万元

序号 关联方 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１

南通江东物流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提供公路货物运输

１４０００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采购办公用品

４０

２

南通昱品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光纤光缆设备、电力电缆设备、光纤预制棒设备、金属制

品、风能原动设备、光伏设备和元器件

７０００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软件公司软件服务费、装备电缆等

２００

３

江东金具设备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金具、光伏支架、绝缘子等

２００００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铝包钢单丝、光缆、电线电缆等

１８００

４

江苏中天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光缆施工及服务、监控系统工程、光伏安装工程、智能化

工程

８０００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软电缆、锂电池、服务费

２００

５

四川中天丹琪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光缆、导线

３００００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光纤、钢带、铝带、填充料等

１５０００

６

中天宽带技术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光缆接头盒、尾纤、开关柜

２５０００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光纤、光缆、电缆

７８７６

７

上海昱品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拉丝机、光缆设备

４０００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送棒器、电缆线

５０

８

中天科技集团上海亚东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６０００

９

中天合金技术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铜带、铜杆、铜管、贯通地线等

２００００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木盘、铜绞线等

８００

１０

如东中天黄海大酒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住宿、餐饮、食品零售

２００

１１

南通中天黄海大酒店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南通黄海租赁费

５００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住宿、餐饮、食品零售

８０

１２

江苏中天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办公场所租赁

４００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打印复印

５

合计

１６１１５１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

一

)

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南通江东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500

万元

经营范围

:

普通货运

;

普通货物仓储、装卸、包装

;

国际货运代理。。

2014

年末

,

总资产

7684.43

万元

,

净资产

5039.61

万元

,2014

年实现净利润

674.41

万元。

2

、南通昱品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8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通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

光纤光缆设备、电力电缆设备、光纤预制棒设备、金属制品、风能

原动设备、光伏设备和元器件的生产、加工

(

酸洗、磷化、热处理、涂层除外

)

、销售及安装、调试服务

;

软件销售。

2014

年末

,

总资产

11613.47

万元

,

净资产

8079.51

万元

,2014

年实现净利润

-11.81

万元。

3

、江东金具设备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金具、电力线路器材、光伏支架、复合绝缘子、交接箱、配线架、尾纤、铝包钢线、架空铝绞线等光电通信设备、复

合钢带、铝带、阻水带、填充剂等光缆用通信材料制造、销售

;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

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

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经

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

植树造林

;

普通货运服务。

2014

年末

,

总资产

39091.05

万元

,

净资产

20709.08

万元

,2014

年实现净利润

4509.82

万元。

4

、江苏中天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建筑智能化工程、通信用户管线工程、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工程、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工程、土石方工程、城

市道路照明工程、有线广播电视工程的设计、施工与维护

;

机电设备安装

;

电脑及外围设备的批发、零售

;

监控设备、通讯设备、光

伏支架、光伏设备、高低压成套电器设备的销售、安装

;

光电工程类网络、通信、计算机系统集成、安防设备、音响设备的产品研

发及销售

;

上述商品的代理

;

光电工程类技术培训。

2014

年末

,

总资产

4445.88

万元

,

净资产

2482.78

万元

,2014

年实现净利润

269.61

万元。

5

、四川中天丹琪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9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制造、销售光纤、光缆、电线、电缆、通信设备

;

销售电子设备、办公设备、机电产品、建筑材料

;

承接计算机网络工

程、电信工程。

2014

年末

,

总资产

25094.17

万元

,

净资产

10640.61

万元

,2014

年实现净利润

829.63

万元。

5

、中天宽带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1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宽带技术研究

;

通信设备制造、销售

;

通信光缆、电缆及配件的销售

;

系统集成网络设计、施工及所需器材、配件的

销售

;

通信工程设计、施工、维护及技术咨询服务

;

光有源器件、光无源器件、高低压成套开关电器设备、天线、微波通讯设备、光

纤通信、光纤传感设备、电缆测温监测管理仪器设备及配套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技术咨询、安装服务

;

生活配套服务

;

货物

及技术的进出口

(

国家禁止或限制公司进出口的除外

)

。

2014

年末

,

总资产

45411.06

万元

,

净资产

17959.77

万元

,2014

年实现净利润

6957.70

万元。

6

、上海昱品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从事通信技术领域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

光纤、光缆生产线设备、相关配件的生产

,

从事货物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2014

年末

,

总资产

13558

万元

,

净资产

9711

万元

,2014

年实现净利润

1700

万元。

7

、中天科技集团上海亚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经营范围

:

供应链管理

;

海上、陆路、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

货物仓储

(

除危险品

);

商务咨询

(

除经纪

);

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

;

机械设备及配件、机电设备、电子设备及元器件、环保设备、通信设备

(

除地面卫星接收装置

)

、电子产品、汽车配件、建筑

材料、电线电缆、钢材、塑料制品、化工原料及产品

(

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

)

、金属

材料及制品、日用百货、化妆品、玩具、工艺品

(

除文物

)

、床上用品、纺织品及面料、服装鞋帽、体育用品、健身器材、珠宝首饰、手

表的销售。

2014

年末

,

总资产

1963.2

万元

,

净资产

489.62

万元

,2014

年实现净利润

-10.38

万元。

8

、中天合金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高速列车接触线、高精度铜带、铜管铜杆、铜排、铜合金制品、铝合金制品、铜铝合金制品、高速铁路用贯通地线

及金具的生产和销售

;

通信线路施工、安装

;

通信设备、器材的设计制造及销售

;

废旧物资

(

危险品、有毒品等国家专项规定产品

除外

)

的回收、销售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2014

年末

,

总资产

54240.24

万元

,

净资产

21216.34

万元

,2014

年实现净利润

3234.52

万元。

10

、如东中天黄海大酒店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制售中西餐饮、旅店、浴室、茶座、酒吧、理发、非创伤性美容、歌厅、舞厅、定型包装食品零售

;

旅游咨询服务、园

林绿化、景观工程设计、施工

;

苗木、盆景生产、销售

;

烟零售

;

会议服务。

2014

年末

,

总资产

7197.77

万元

,

净资产

3329.12

万元

,2014

年实现净利润

27.24

万元。

11

、南通中天黄海大酒店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经营范围

:

中餐制售

;

会议展览服务

;

预包装食品零售。

2015

年

1

月由如东中天黄海大酒店有限公司出资设立。

12

、江苏中天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2300

万元

经营范围

:

光纤、光缆、电线、通信电缆、电力电缆、输电导线及相关原辅材料和配套金具附件

,

通信及电力监测系统的有源

器件、无源器件、通信设备、网络信息设备、控制设备、仪器仪表的开发、设计、制造、销售

;

产品开发所涉及的原材料、工艺技术、

生产装备及零配件的研究开发

;

光缆、电缆及网络工程设计、安装、施工及光纤光缆、电线、电缆的技术咨询、产品检测、工程技

术服务。

2014

年末

,

总资产

13042.15

万元

,

净资产

12730.26

万元

,2014

年实现净利润

-39.42

万元。

(

二

)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南通江东物流有限公司 同受中天科技集团控股

南通昱品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同受中天科技集团控股

江东金具设备有限公司 同受中天科技集团控股

江苏中天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同受中天科技集团控股

上海昱品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同受中天科技集团控股

中天宽带技术有限公司 同受中天科技集团控股

中天科技集团上海亚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同受中天科技集团控股

江苏中天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同受中天科技集团控股

中天合金技术有限公司 同受中天科技集团控股

如东中天黄海大酒店有限公司 同受中天科技集团控股

南通中天黄海大酒店有限公司 同受中天科技集团控股

四川中天丹琪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

三

)

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依法存续经营

,

资信情况良好

,

与本公司以往的交易均能正常的结算

,

与公司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有履约

保障。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发生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主要是向中天合金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天合金”

)

采购铜带、铜杆、铜管等原材料

,

向南通昱品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南通昱品”

)

、上海昱品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上海昱品”

)

采购光纤光缆设备、

电力电缆设备、光纤预制棒设备、光伏设备和元器件等

,

向江东金具设备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江东金具”

)

购买光缆配套金具、

附件等产品

,

向中天宽带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天宽带”

)

购买宽带接入跳线、接头盒、开关柜、分路器等产品

,

并由南通江

东物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江东物流”

)

、中天科技集团上海亚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天亚东物流”

)

提供货运服

务

,

由江苏中天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天工程”

)

提供光缆、电缆工程施工服务

,

向如东中天黄海大酒店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如东黄海”

)

、南通中天黄海大酒店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南通黄海”

)

、江苏中天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天科技

研究院”

)

租赁房屋及办公场所。同时

,

出于关联方的生产经营需要

,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光缆、导线、电缆等产品。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有关销售、采购货物和提供、接受劳务、房屋租赁等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是

:

按市场价格定价。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一

)

关联交易目的

公司发生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主要是为了降低原材料成本

,

节约运输费用

,

提高生产经营效率

,

保证产品和服务质量

,

增强

市场竞争力

,

同时便于经营管理。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则是出于对方的生产经营需要。

公司向中天合金采购铜带、铜杆等原材料

,

以市场价格定价

,

同时可以节约运输费用

,

有一定的成本优势。

公司向上海昱品、南通昱品购买设备

,

以市场价格定价

,

根据其技术能力及市场信誉

,

使公司在设备售后服务方面更有保

障。

公司与江东金具、中天宽带的客户存在重合

,

故在销售时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捆绑销售

,

提供全面系统性解决方案

,

产生协同

效应

,

扩大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

,

提高产品综合盈利能力。

公司委托江东物流、中天亚东物流代理运输业务

,

以市场价格定价

,

运输安全

,

服务有更有保证。

中天工程具有优质的施工团队和丰富的现场工作经验

,

为公司提供通信线路施工、维护服务

,

能够保证工程质量、更有效

地执行施工方案。

如东黄海、南通黄海因地理位置与公司邻近

,

且服务质量好

,

公司在其酒店接待客户、举办商务会议

,

较为便捷

,

服务有保证

,

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市场关系。

公司因业务扩展

,

向中天科技研究院租赁部分办公场所

,

地理位置邻近

,

便于协调管理。

(

二

)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了维护公司及非关联方股东利益

,

针对上述各项连续性的关联交易

,

公司与关联方都签订了有关产品购销、生产辅助材

料购销、房屋租赁、工程施工等合同

,

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合理。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

由于严格按照关联交易定价原

则执行

,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五、备查文件

1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5

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度的意见》

4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事前认可公司

2015

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度的书面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522� � � �股票简称:中天科技 编号:临2015-015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

:

中天日立射频电缆有限公司、中天科技光纤有限公司、中天科技海缆有限公司、中天科技精密材料有限

公司、上海中天铝线有限公司、中天电力光缆有限公司、中天科技装备电缆有限公司、中天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中天储能科技

有限公司、中天世贸有限公司、中天科技集团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天科技印度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

本次为中天日立射频电缆有限公司的综合授信担保金额为

87200

万元

,

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为

87200

万元。

本次为中天科技光纤有限公司的综合授信担保金额为

46000

万元

,

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为

46000

万元。

本次为中天科技海缆有限公司的综合授信担保金额为

157610

万元

,

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为

157610

万元。

本次为中天科技精密材料有限公司的综合授信担保金额为

24400

万元

,

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为

24400

元。

本次为上海中天铝线有限公司的综合授信担保金额为

26000

万元

,

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为

26000

万元。

本次为中天电力光缆有限公司的综合授信担保金额为

31000

万元

,

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为

31000

万元。

本次为中天科技装备电缆有限公司的综合授信担保金额为

44000

万元

,

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为

44000

万元。

本次为中天光伏材料有限公司的综合授信担保金额为

38000

万元

,

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为

38000

万元。

本次为中天储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综合授信担保金额为

48100

万元

,

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为

48100

万元。

本次为中天世贸有限公司的综合授信担保金额为

106400

万元

,

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为

106400

万元。

本次为中天科技集团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综合授信担保金额为

51270

万元

,

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为

51270

万元。

本次为中天科技印度有限公司的综合授信担保金额为

4860

万元

,

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为

4860

万元。

上述综合授信担保额合计

664840

万元。

●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公司没有逾期的对外担保。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天科技”或“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为控股子

公司

2015

年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现将有关变更情况公告如下

:

一、担保情况概述

(

一

)

担保基本情况

2014

年

,

中天科技控股子公司中天日立射频电缆有限公司经营的射频电缆产品市场需求旺盛

,

营业收入进一步增加。

2014

年

,

该公司泄漏电缆、铁路信号缆及射频电缆产品市场需求仍有增长

,

为保证其生产用现金流的充足

,

董事会同意为其银行综合

授信提供担保。

2014

年

,

中天科技控股子公司中天科技海缆有限公司经营的海底光缆、海底电缆、海底光电复合缆国际订单稳步增长

,

国

内因海上风电等新能源行业的发展

,

对海缆产品的需求快速增加

,

使公司海缆营业收入增长较快。

2015

年

,

海缆公司处于扩产阶

段

,

同时承担多个研发项目

,

为保证扩产和科研项目的实施

,

董事会同意为其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中天储能科技有限公司、中天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处于业务开展初期

,

需要一定的流动资金建立和拓展市场销售体系

,

并满

足生产经营需要。董事会同意为其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中天科技印度有限公司处于创办初期

,

综合考虑印度当地的融资渠道及成本

,

董事会同意为其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中天科技光纤有限公司、中天科技精密材料有限公司、上海中天铝线有限公司、中天电力光缆有限公司、中天科技装备电

缆有限公司、中天世贸有限公司、中天科技集团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因各自生产经营发生的实际需要

,

对未来资金使用做了

详细计划

,

为保证上述各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用流动资金能及时提供

,

董事会同意为各控股子公司

2015

年银行综合授信进行

担保。

(

二

)

担保内部决策程序

1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0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

应参会董事

9

名

,

实际参会董事

9

名

,

一致审议通过了公司《关

于为控股子公司

2015

年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董事会认为

:

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向银行提出贷款均是出于业务发展需

要

,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

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和日常经营

,

有利于公司盈利能力提升

,

且担保额度控制在必要限度内

,

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2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上述担保事项进行了审查

,

发表如下意见

:

公司提供担保是出于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的

需要

,

担保额度控制在必要限度内

,

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同意公司

2015

年对控股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公司严

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规范对外担保行为

,

控制对外担保的风险。至今

,

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持股

50%

以下的公司及

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及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

控股股东和关联方也未强制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公司未发生对外担

保

,

也不存在逾期的担保

,

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事项履行了相关的审议和批准程序

,

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其它

股东利益的情形。

3

、公司为上述十二家控股子公司的银行综合授信担保总额超过了中天科技

2014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本次担保事项

尚需提请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这一事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介绍

1

、中天日立射频电缆有限公司是中天科技控股

67%

的子公司

,

主要从事射频同轴电缆、漏泄同轴电缆、对称通信电缆、信

号电缆、控制电缆及其配套附件、移动通信用无源设备和相关辅材的生产、销售和相关技术服务。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中天日

立射频电缆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87304.58

万元

,

实现营业收入

86051.74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75.70%,

本次综合授信用于补充生产流

动资金。

2

、中天科技光纤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

95.97%

的子公司

,

主要从事各种光纤的生产、销售。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中天科技

光纤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22825.04

万元

,

实现营业收入

112099.29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57.54%

。本次综合授信用于补充生产流动

资金。

3

、中天科技海缆有限公司是中天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

主要从事海底光缆、海底电缆、海底光电复合缆及配套连接器

,

接头

盒

,

终端设备

,10KV-220KV

交联电缆等的生产、销售。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中天科技海缆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44424.61

万元

,

实

现营业收入

46840.84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42.09%,

本次综合授信用于补充生产流动资金及购买生产设备等。

4

、中天科技精密材料有限公司中天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

主要从事光纤预制棒的制造与销售。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中天精

密材料总资产为

144015.28

万元

,

实现营业收入

46840.84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7.04%,

本次综合授信用于补充生产流动资金。

5

、上海中天铝线有限公司是中天科技控股

90%

的子公司

,

主要从事铝合金导线、特种导线等的生产、销售及导线技术研

发。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上海中天铝线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52538.13

万元

,

实现营业收入

102987.05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68.57%,

本次综合授信用于补充生产流动资金。

6

、中天电力光缆有限公司是中天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

主要从事光纤复合架空地线、光纤复合架空相线、光纤单元、通信电

缆及其配套件、传感光缆及监测系统、不锈钢管件等的生产、销售。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中天电力光缆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37490.54

万元

,

实现营业收入

52947.65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65.74%,

本次综合授信用于补充生产流动资金。

7

、中天科技装备电缆有限公司是中天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

主要从事船用电缆、机车电缆、风能电缆、光伏电缆、橡套软电

缆、矿用电线电缆、电缆附件等的生产、销售。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中天科技装备电缆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61523.34

万元

,

实现营

业收入

40570.17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41.91%,

本次综合授信用于补充生产流动资金。

8

、中天光伏材料有限公司是中天科技控股

85%

的子公司

,

主要从事太阳能电池背板材料的生产、销售。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中天光伏材料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31042.96

万元

,

实现营业收入

24821.40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43.61%,

本次综合授信用于补充

日常经营流动资金。

9

、中天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天科技控股

92.5%

的子公司

,

主要从事锂电池生产、销售。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中天储能科

技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6711.79

万元

,

实现营业收入

2236.95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30.74%,

本次综合授信用于补充日常经营流动资

金。

10

、中天世贸有限公司是中天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

主要从事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中天世贸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6928.21

万元

,

实现营业收入

105096.23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74.06%,

本次综合授信用于补充日常

经营流动资金。

11

、中天科技集团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中天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

主要从事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中天科技集团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3049.88

万元

,

实现营业收入

217613.94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为

29.79%,

本次综合授信用于补充日常经营流动资金。

12

、中天科技印度有限公司是中天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

主要从事光纤复合架空地线、光纤复合架空相线等的生产、销售。截

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中天科技印度总资产为

4794.53

万元

,

实现营业收入

224.09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42.30%,

本次综合授信用于补

充日常经营流动资金。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的十二家控股子公司对各自

2015

年资金需求做了详细计划

,

并与意向银行进行了前期沟通

,

具体明细如下

:

单位

:

万元

单位 授信银行 金额

中天日立射频电缆有限公司

８７２００

交行开发区支行

１４０００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８０００

如东农商行

４０００

农行开发区支行

５０００

如东中行

５０００

花旗银行上海分行

６２００

如东工行

１００００

招商银行南通分行

５０００

平安银行

２０００

浦发银行南通分行

５０００

江苏银行开发区支行

５０００

民生银行

８０００

中信南通分行

５０００

邮储银行南通分行

５０００

中天科技光纤有限公司

４６０００

交行开发区支行

８０００

如东中行

５０００

平安银行

５０００

如东工行

８０００

农行开发区支行

１００００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５０００

浦发银行南通分行

５０００

中天科技海缆有限公司

１５７６１０

如东中行

２００００

如东工行

２００００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１５０００

民生银行

７０００

澳新银行上海自贸区支行

１２０００

江苏银行开发区支行

５０００

农行开发区支行

１５０００

汇丰银行南通分行

２１８６０

中信南通分行

８０００

浦发银行南通分行

８０００

交行开发区支行

９０００

建行开发区支行

１７５０

招商银行南通分行

５０００

邮储银行南通分行

１００００

中天科技精密材料有限公司

２４４００

交行开发区支行

１００００

花旗银行上海分行

４４００

如东中行

１００００

上海中天铝线有限公司

２６０００

上海银行闵行支行

５０００

招商银行南通分行

５０００

如东中行

１６０００

中天电力光缆有限公司

３１０００

如东中行

１００００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５０００

农行开发区支行

５０００

如东工行

８０００

交行开发区支行

３０００

中天科技装备电缆有限公司

４４０００

如东中行

５０００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５０００

交行开发区支行

５０００

汇丰银行南通分行

２０００

招商银行南通分行

５０００

中信南通分行

５０００

农行开发区支行

５０００

建行开发区支行

２０００

浦发银行南通分行

５０００

邮储银行南通分行

５０００

中天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３８０００

农行开发区支行

５０００

北京银行

５０００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１００００

中信南通分行

５０００

浦发银行南通分行

８０００

邮储银行南通分行

５０００

中天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４８１００

浦发银行南通分行

７０００

北京银行

５０００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２０００

建行开发区支行

２０００

中信南通分行

５０００

平安银行

３０００

农行开发区支行

５０００

江苏银行开发区支行

３０００

澳新银行上海自贸区支行

３０００

如东中行

５０００

花旗银行上海分行

３１００

邮储银行南通分行

５０００

中天世贸有限公司

１０６４００

如东中行

２１０００

如东工行

９０００

建行开发区支行

５０００

农行开发区支行

２００００

江苏银行开发区支行

５０００

招商银行南通分行

５０００

澳新银行上海自贸区支行

５０００

汇丰银行南通分行

１６２００

交行开发区支行

４０００

花旗银行上海分行

６２００

中信南通分行

１００００

中天科技集团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５１２７０

恒生银行

６９１０

澳新银行上海自贸区支行

１００００

汇丰银行南通分行

９８６０

中信银行富丽大厦支行

４５００

交通银行上海自贸区支行

２００００

中天科技印度有限公司

４８６０

花旗银行上海分行

１８６０

汇丰银行南通分行

３０００

合计

６６４８４０

中天日立射频电缆有限公司、中天科技光纤有限公司、中天科技海缆有限公司、中天科技精密材料有限公司、上海中天铝

线有限公司、中天电力光缆有限公司、中天科技装备电缆有限公司、中天储能科技有限公司、中天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中天科

技印度有限公司的银行贷款主要是用于现金流的补充

,

中天世贸有限公司、中天科技集团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银行综合授

信主要是用作出口业务信用证、保函业务。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

:

中天日立射频电缆有限公司、中天科技海缆有限公司、中天科技光纤有限公司、中天科技精密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中天铝线有限公司、中天电力光缆有限公司、中天科技装备电缆有限公司、中天世贸有限公司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

具备

较好的盈利能力

,

抗风险能力强

,

且均是因为业务发展需要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

;

中天储能科技有限公司、中天光伏材料有限公

司、中天科技印度有限公司正在业务开办初期

,

需要建立和拓展市场销售体系

,

并完善原有项目。上述十二家控股子公司流动

资金的及时补充有利于上市公司综合盈利能力的提升

,

故公司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十二家控股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公告日

,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为

664840

万元

,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2014

年度

)

净资产的

50%,

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金额为

664840

万元。

公司没有逾期的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2015

年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600522� � � �股票简称:中天科技 编号:临2015-016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了满足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

改善公司财务结构

,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

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超短期融资券业务规程

(

试行》等相关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发展需要

,

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超短期融资券。

一、本次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方案

(

一

)

注册规模

本次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人民币。

(

二

)

发行期限

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单笔发行期限不超过

270

天。

(

三

)

资金用途

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或置换银行贷款。

(

四

)

发行价格和发行利率

按面值发行

,

面值为

100

元

;

发行利率根据各期发行时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市场状况

,

以簿记建档的结果最终确定。

(

五

)

发行对象

面向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

(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购买者除外

)

发行。

(

六

)

发行的方式

本次申请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由公司聘请已在中国人民银行备案的金融机构以承销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

行。

(

七

)

发行日期

公司将根据实际资金需求与市场利率情况

,

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下发《接受注册通知书》后及规定的注册有效期

内择机发行。

二、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授权事项

为合法、高效地完成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工作

,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有关的全部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1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

根据市场条件和公司需求

,

制定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具体发行方案以及修订、调整本次

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条款

,

包括发行日期、发行期限、发行额度、发行利率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全部事宜

;

2

、聘请中介机构

,

办理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申报事宜

;

3

、签署与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有关的合同、协议和相关的法律文件

;

4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5

、办理与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有关的其他事项

;

6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审批程序

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方案及授权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公司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

,

还需获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批准

,

并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发行注

册后实施。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600522� � � �股票简称:中天科技 编号:临2015-017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执行2014年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会计政策变更

●

执行新会计准则未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一、新会计准则相关情况

2014

年初

,

财政部分别以财会

[2014]6

号、

7

号、

8

号、

10

号、

11

号、

14

号及

16

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

(2014

年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

(2014

年修订

)

》、《企业会计准

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

(2014

年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

(2014

年修订

)

》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要求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

业范围内施行

,

鼓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行。同时

,

财政部以财会

[2014]23

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

报

(2014

年修订

)

》

(

以下简称“金融工具列报准则”

),

要求在

2014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的要求对金融工具进

行列报。

二、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公司的影响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

,

本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1

日开始执行前述除金融工具列报准则以外的

7

项新颁

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

在编制

2014

年度财务报告时开始执行金融工具列报准则

,

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比较期间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影响具体如下

:

准则名称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其对本公司影响说明

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度相关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金

额

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增加

＋／

减少

－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

务报表列报（

２０１４

年修订）》

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发生变更，套期无效的期

货合约持仓浮亏改在衍生金融负债中反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２

，

３７９

，

８２４．８０

衍生金融负债

＋２

，

３７９

，

８２４．８０

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发生变更，未摊销的与资

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改在递延收益中反映

递延收益

＋５９

，

０４５

，

１９９．９７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５９

，

０４５

，

１９９．９７

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发生变更，其他综合收益

在所有者权益中单独列示

资本公积

－４７６

，

０４７

，

９８０．００

其他综合收益

＋４７０

，

４６３

，

００６．０５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５

，

５８４

，

９７３．９５

准则名称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其对本公司影响说明

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度相关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金

额

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增加

＋／

减少

－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

务报表列报（

２０１４

年修订）》

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发生变更，套期无效的期

货合约持仓浮亏改在衍生金融负债中反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２

，

６１４

，

９１６．００

衍生金融负债

＋２

，

６１４

，

９１６．００

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发生变更，未摊销的与资

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改在递延收益中反映

递延收益

＋４７

，

２０８

，

８００．００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４７

，

２０８

，

８００．００

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发生变更，其他综合收益

在所有者权益中单独列示

资本公积

－２５６

，

２６７

，

８００．００

其他综合收益

＋２５５

，

９２６

，

８９５．２６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３４０

，

９０４．７４

《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

(2014

年修订

)

》 规范并修改了企业关于职工薪酬政策及报表项目附注披露的具体要

求。本公司根据该准则规定增加了相关披露

,

详见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财务报表附注三之

24

项和七之

37

项。

《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规范并修改了企业对子公司、合营安排、联营企业以及未纳入合并报

表范围的结构化主体中所享有的权益的相关披露要求。本公司根据该准则规定增加了相关披露

,

详见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

财务报表附注八和附注九。

执行上述准则

,

未对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本公司本期无其他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

本报

告期内未发生应披露的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三、董事会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的说明

公司五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的议案》

,

董事会认为

:

公司执行

2014

年新企业会计准则并

对有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

对此前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

是根据财政部颁布或修订的一系列新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的。执行

新会计准则

,

未对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五届十二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的议案》

,

监事会并发表了意见

:

同意公司执行财政部

2014

年以来颁布或修订的一系列新会计准则及据此进行相应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本次因执行财政部相关规定而进行会计政策变

更

,

符合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

且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程

序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查

,

认为

: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相关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

,

能够准确反映公司财务状况

及经营成果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因此

,

同意公司执行

新会计准则并进行相应的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600522� � � �股票简称:中天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5-018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

,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征集投票权、沪港通、全面网投及优先股的相关规定

,

并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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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对公司《章程》第三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九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第八十九

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

,

共计十一条进行修改

,

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

一、第三十四条

修改前

:

第三十四条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

,

股东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认定无效。

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章程

,

或者决议内容违反本章程的

,

股东有权自决

议作出之日起

60

日内

,

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修改后

:

第三十四条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

,

股东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认定无效。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限制或者阻挠中小投资者依法行使投票权

,

不得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章程

,

或者决议内容违反本章程的

,

股东有权自决

议作出之日起

60

日内

,

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二、第五十五条

修改前

:

第五十五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

(

一

)

会议的时间、地点和会议期限

;

(

二

)

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和提案

;

(

三

)

以明显的文字说明

: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的股东

;

(

四

)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

(

五

)

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

,

电话号码。

修改后

:

第五十五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

(

一

)

会议的时间、地点和会议期限

;

(

二

)

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和提案

;

(

三

)

以明显的文字说明

:

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

四

)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

(

五

)

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

,

电话号码。

股东大会需采用网络投票或其他方式表决的

,

还应在通知中载明网络投票或其他方式表决的时间、投票程序及审议的事

项。股东大会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开始时间

,

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3:00,

并不得迟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上午

9:30,

其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

三、第五十九条

修改前

:

第五十九条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或其代理人

,

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本章程行使表

决权。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

,

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

修改后

:

第五十九条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

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本章程

行使表决权。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

,

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

四、第七十七条

修改前

:

第七十七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

一

)

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

(

二

)

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

(

三

)

本章程的修改

;

(

四

)

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

的

;

(

五

)

股权激励计划

;

(

六

)

调整或变更公司现金分红政策

;

(

七

)

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

,

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

他事项。

修改后

:

第七十七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

一

)

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

(

二

)

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

(

三

)

本章程的修改

;

(

四

)

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

的

;

(

五

)

股权激励计划

;

(

六

)

调整或变更公司现金分红政策

;

(

七

)

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

,

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

他事项。

公司以减少注册资本为目的回购普通股公开发行优先股

,

以及以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为支付手段向公司特定股东回购普通

股的

,

股东大会就回购普通股作出决议

,

应当经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

作出回购普通股决议后的次日公告该决议。

五、第七十八条

修改前

:

第七十八条 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

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修改后

:

第七十八条 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

,

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

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

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六、第八十条

修改前

:

第八十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

,

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

,

包括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

技术手段

,

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修改后

:

第八十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

,

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

,

优先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

技术手段

,

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七、第八十二条

修改前

:

第八十二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

,

根据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

,

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

,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

股东拥

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修改后

:

第八十二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

,

根据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

,

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

,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

股东拥

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董事、监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如下

:

(

一

)

由单独持有或合并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总数

3%

以上的股东向上届董事会提出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

;

(

二

)

由公司董事会将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交由股东大会表决。

(

三

)

代表职工的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联席会选举产生。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不得被提名为董事候选人

:

(

一

)

三年内受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

二

)

三年内受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

(

三

)

处于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市场禁入期

;

(

四

)

处于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本条所述期间

,

以拟审议相关董事提名议案的股东大会召开日为截止日。

公司的在任董事出现上款第

(

一

)

、

(

二

)

项规定的情形之一

,

董事会认为该董事继续担任董事职务对公司经营有重要作用的

,

可以提名其为下一届董事会的董事候选人

,

并应充分披露提名理由。

前述提名的相关决议除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权过半数通过外

,

还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股权过半

数通过。

八、第八十三条

修改前

:

第八十三条 除累积投票制外

,

股东大会将对所有提案进行逐项表决

,

对同一事项有不同提案的

,

将按提案提出的时间顺

序进行表决。除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股东大会中止或不能作出决议外

,

股东大会将不会对提案进行搁置或不予表决。

修改后

:

第八十三条 除累积投票制外

,

股东大会将对所有提案进行逐项表决

,

对同一事项有不同提案的

,

将按提案提出的时间顺

序进行表决。除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股东大会中止或不能作出决议外

,

股东大会将不会对提案进行搁置或不予表决。

股东大会就发行优先股进行审议

,

应当就下列事项逐项进行表决

:

(

一

)

本次发行优先股的种类和数量

;

(

二

)

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及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

(

三

)

票面金额、发行价格或定价区间及其确定原则

;

(

四

)

优先股股东参与分配利润的方式

,

包括

:

股息率及其确定原则、股息发放的条件、股息支付方式、股息是否累积、是否可

以参与剩余利润分配等

;

(

五

)

回购条款

,

包括回购的条件、期间、价格及其确定原则、回购选择权的行使主体等

(

如有

);

(

六

)

募集资金用途

;

(

七

)

公司与相应发行对象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

(

八

)

决议的有效期

;

(

九

)

公司章程关于优先股股东和普通股股东利润分配政策相关条款的修订方案

;

(

十

)

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具体事宜的授权

;

(

十一

)

其他事项。

九、第八十九条

修改前

:

第八十九条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

:

同意、反对或弃权。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

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

"

弃权

"

。

修改后

:

第八十九条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

:

同意、反对或弃权。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作

为沪港通股票的名义持有人

,

按照实际持有人意思表示进行申报的除外。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

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十、第一百四十四条

修改前

:

第一百四十四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

(

二

)

检查公司财务

;

(

三

)

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

,

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本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

(

四

)

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

,

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

;

(

五

)

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

在董事会不履行《公司法》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

;

(

六

)

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

(

七

)

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

,

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

(

八

)

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

,

可以进行调查

;

必要时

,

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协助其工作

,

费用由公

司承担。

修改后

:

第一百四十四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

(

二

)

检查公司财务

;

(

三

)

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

,

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本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

(

四

)

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

,

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

;

(

五

)

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

在董事会不履行《公司法》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

;

(

六

)

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

(

七

)

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

,

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

(

八

)

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

,

可以进行调查

;

必要时

,

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协助其工作

,

费用由公

司承担。

十一、第一百七十条

修改前

: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报刊。

修改后

: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和其他需

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本次修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522� � � �证券简称:中天科技 公告编号:2015-019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2015

年

5

月

13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2015

年

5

月

13

日

14

点

30

分

召开地点

:

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天路三号中天黄海宾馆会议室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2015

年

5

月

13

日

至

2015

年

5

月

13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

即

9:15-9:25,

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

(

六

)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

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

七

)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

√

４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摘要》

√

５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

√

６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７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８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２０１４

年度）》

√

９

《关于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

１０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４

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

１１

《关于实施

２０１４

年度高管激励薪酬的方案》

√

１２

《关于

２０１５

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度的议案》

√

１３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５

年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４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１５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

１６

《关于申请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１７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第三十四条的议案》

√

１８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第五十五条的议案》

√

１９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第五十九条的议案》

√

２０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第七十七条的议案》

√

２１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第七十八条的议案》

√

２２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第八十条的议案》

√

２３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第八十二条的议案》

√

２４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第八十三条的议案》

√

２５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第八十九条的议案》

√

２６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议案》

√

２７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第一百七十条的议案》

√

２８

《关于修订公司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公司《独立董事

2014

年度述职报告》

1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由

2015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提交

,

董事会决议公告详见

2015

年

4

月

22

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2

、 特别决议议案

:

第

17~27

项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3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28

项议案均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4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

第

12

项《关于

2015

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度的议案》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

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5

、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

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

通过指定交

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

进行投票

,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

网址

:vote.sseinfo.com)

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

投票的

,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

二

)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

,

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

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

,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

表决票。

(

三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四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具体情况详见

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５２２

中天科技

２０１５／５／６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时间

:2015

年

5

月

8

日

(

上午

9:30-11:30,

下午

2:00-5:00)

。

2

、登记地点

:

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

,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

异地股东可将登记内容于

5

月

8

日前邮寄或

传真至证券部

,

逾期视为放弃在该次股东大会上的表决权。传真

:0513-83599504,

电话

:0513-83599505,

联系人

:

杨栋云

,

邮编

:

226009

。

3

、登记方式

:

(1)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2)

法人股东持股东证券账户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

(3)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4)

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股东签署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股东本人身份证、上海证券账户卡、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

;

(5)

投票代理委托书应当在本次会议召开前二十四小时前送达或邮寄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或公司证券部。委托书由委托

人授权他人签署的

,

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

并与委托书一并送达公司证券部。

(6)

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

,

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直接参与股东大会投票。

六、 其他事项

1

、与会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2

、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

,

并届时参会。

3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

当日通知进行。

4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

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天路

6

号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传真

:0513-83599504,

电话

:0513-83599505

联系人

:

杨栋云 曹李博

邮编

:226009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0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2015

年

5

月

13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

４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摘要》

５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

６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７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８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２０１４

年度）》

９

《关于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０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４

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１１

《关于实施

２０１４

年度高管激励薪酬的方案》

１２

《关于

２０１５

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度的议案》

１３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５

年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４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１５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１６

《关于申请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１７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第三十四条的议案》

１８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第五十五条的议案》

１９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第五十九条的议案》

２０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第七十七条的议案》

２１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第七十八条的议案》

２２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第八十条的议案》

２３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第八十二条的议案》

２４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第八十三条的议案》

２５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第八十九条的议案》

２６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议案》

２７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第一百七十条的议案》

２８

《关于修订公司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持续督导报告书

保荐机构名称：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被保荐公司名称：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金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７３２８７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大厦

１８

层

保荐代表人姓名：黎羽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７３６２３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大厦

１８

层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下发的《关于核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

(

证监许可

[2014]768

号

)

核准

,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天科技”或“公司”

)2014

年

9

月非公开发行

158,263,300

股

A

股股票

(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14.28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259,999,924.00

元

,

扣除发行手续费人民

币

51,979,998.25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208,019,925.75

元。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高盛高华”或“保荐机

构”

)

作为中天科技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负责中天科技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

简称“《保荐办法》”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

引》

(

简称“《持续督导工作指引》”

)

的规定

,

高盛高华对中天科技进行持续督导

,

现就

2014

年度的持续督导情况报告如下

:

一、 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工作内容 完成或督导情况

１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

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高盛高华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持续督导制度，并根据公司的具体

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

事人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

券交易所备案。

高盛高华已与公司签订保荐协议，该协议已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

间的权利义务。

３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高盛高华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期回访、现

场检查等方式，对中天科技开展了持续督导工作。

４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

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

体上公告。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天科技未发生按有关规定须公开发

表声明的违法违规事项。

５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

应自发现或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报告内

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

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天科技或相关当事人未出现违法违

规、违背承诺的事项。

６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

的各项承诺。

高盛高华督导中天科技及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

规、 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天科技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遵守了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

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运作，并切实履行所做出的各项承

诺。

７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高盛高华核查了中天科技执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

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制度的履行情况，均符合相

关法规要求。

８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

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

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

等。

高盛高华对中天科技内控制度的制定、 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该

等内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并得到了有效执行。

９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

其他相关文件， 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详见本报告“二、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１０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

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 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及时督促上市公司予以

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的， 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

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在持续督导期间，高盛高华对中天科技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了事前或事后审阅，中天科

技给予了密切配合，并根据高盛高华的建议对信息披露文件进行适当

地调整。

１１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

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天科技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此类事项。

１２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

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

在持续督导期间，高盛高华对中天科技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

履行承诺的情况进行了持续关注。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天科技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等不存在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１３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

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

的， 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 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

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天科技未发生该等情况。

１４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应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一）涉嫌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上海证券

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

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

（三）上市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上

市公司不配合持续督导工作；（五） 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

的其他情形。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天科技未发生该等情况。

１５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

检查工作质量。

高盛高华已制定现场检查的相关工作计划，并明确了现场检查工作要

求，以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１６

、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应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期限内，对上市公司进行专项现场检查：（一）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二）违规为他人

提供担保；（三）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四）违规进行证券投资、套期保值业务

等；（五）关联交易显失公允或未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六）业绩出

现亏损或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５０％

以上；（七）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

其他情形。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天科技未发生该等情况。就中天科技

２０１４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高盛高华出具了专项核查报告。

１７

、督导上市公司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

规占用上市公司资源的制度。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天科技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源的制度，未发生该

等事项。

１８

、督导上市公司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

之便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内控制度。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天科技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内控制度，未

发生该等事项。

１９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投资项目

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高盛高华对中天科技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使用以及投资

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进行了持续关注，并出具了关于中天科技

２０１４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２０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天科技不存在违规为他人提供担保

的事项。

二、 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保荐办法》和《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

高盛高华对中天科技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至本报告书

签署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事前或事后审阅

,

对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及格式、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

检查

,

具体情况如下

:

披露日期 公告名称 审阅情况

２０１４．１０．２３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１

、 审阅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及格式，

确信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格

式符合相关规定；

２

、审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确信其合法合规；

３

、审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的出席人员资格、提案与表决程序，确

信其符合公司章程；

４

、审阅关联交易所履行的决策程

序是否合法合规， 关联方或关联董事

是否回避表决。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对外担保公告

关于增加与部分关联单位

２０１４

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对外投资公告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之核查意见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使用

部分闲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之核查意见

关于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公司章程（

２０１４

修订）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增加与部分关联单位

２０１４

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金额

的意见

２０１４．１０．２９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季报

２０１４．１１．４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２０１４．１１．１３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涉相关问题之法律意见书

２０１４．１２．２

关于全资子公司重大项目中标情况的公告

２０１４．１２．１１

关于全资子公司重大项目中标情况的公告

２０１４．１２．１２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扩大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扩大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之核查意见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４．１２．２２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２０１４．１２．３０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涉相关问题之法律意见书

２０１５．２．１７

关于重大项目中标情况的公告

２０１５．３．５

关于重大项目中标情况的公告

２０１５．３．９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２０１５．３．１６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２０１５．３．２３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２０１５．３．３０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２０１５．４．７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２０１５．４．１４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２０１５．４．２１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三、 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保荐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经核查

,

中天科技在本次持续督导阶段中不存在按《保荐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保荐代表人:� � � � � � � � � � � � � � � � � �

金雷 黎羽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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